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自然资源局关于鼓励既有项目

建设机械式停车设施或停车楼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

市四区分局：

为深入落实城市更新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解决我市

“停车难”问题，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优化审批流程，激发

市场主体参与停车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推动城市更新工作高

质量发展，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了《关于鼓励既有项目建

设机械式停车设施或停车楼的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旗县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和林新区分局可参照执行。

附件：“关于鼓励既有项目建设机械式停车设施或停车

楼的若干措施”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10 日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鼓励既有项目

建设机械式停车设施或停车楼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决策部署，全

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

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 号）要

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破解我市

“停车难”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审批效能，充分

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停车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推动城市更新工

作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总体要求

在实施过程中，凡既有项目在自有建设用地新建、改建、

扩建机械式停车设施及停车楼的，除执行本措施外，须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公民权益，不得损害利害关系人

合法权益；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与相关规划管理要求，项目建

设需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等相关规范及呼和浩特市城

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并符合安全管控与城市风貌管理、应

急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政策，确保项目满足日照、结构、

消防、人防、建筑限高等相关要求。

二、适用范围

本措施适用于市四区范围，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既有项目，

利用自有建设用地新建、改建、扩建机械式停车设施或停车



楼的项目。

在规划停车场用地、规划居住用地上建设的机械式停车

设施或停车楼，不适用于本措施。

三、免于计算容积率与建筑密度

地上停车楼建筑（包括合建形式）折合的容积率、密度

不计入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要求。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机械式停车设施按机械设备管理，无需缴纳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

停车楼按一般建设项目相关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五、规范审批管理

机械式停车设施按机械设备管理，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手续。

停车楼按建筑工程管理，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六、精简审查环节

为提升审批效率，根据项目类型、周边环境及功能属性，

实行分类审批管理：

（一）免于审查类

建筑功能单一，且对城市交通干扰较小的，包括行政办

公，商务金融、大中专院校、工业仓储等项目，建设单位签

订规划设计方案承诺，完成项目备案后实施。

（二）简化审查类



项目功能复合、周边交通路网复杂、人车流量大，其配

建停车设施对周边交通疏导与压力缓解影响显著的，包括中

小学、医院、商业综合体等项目，经市自然资源局专家论证

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严格审查类

项目位于城市交通门户、主干道交叉口、城市重要景观

节点（带），属于城市交通转换关键点位的，经市自然资源

局专家论证研究后，提请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委员会

审议，并按一般建设项目流程进行管理。

七、其他规定

既有项目在自有建设用地建设机械式停车设施及停车

楼，应本着“尊重历史，因地制宜”的原则，绿地率指标无

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其绿地率指标不得低于现状水平。

本措施由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术语解释

自有建设用地：指权属人持有合法土地使用权属证明的

建设用地，范围以土地权属证明划定的建设用地红线为准。

既有项目：指经依法依规批准建设全部或部分建成的建

设工程。

机械式停车设施：指采用纯机械运作，非封闭将车辆垂

直、横向、纵向搬运，达到运输车辆实现无人存取车辆的全

套设备。



停车楼：指用于机动车停放，车辆通过坡道或升降设备

直接驶入（出）停车泊位的多层（高层）建筑或地下独立式、

附建式停车建筑。


